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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化在中国并非一个崭新的论题。早在清宣统元年，颁行的

《法院编制法》以及所附之《法官考试仍用暂行章程》、《

司法区域分化暂行章程》便确定了法官以考试作为主要选任

方式。其中第3条“用人”一项规定：“⋯⋯推事、检察官各

员由督抚督同按察使或提法使认真遴选品秩相当之员或专门

法政毕业者或旧系法曹出身者或曾任正印各官者或曾历充刑

幕者抑或指派部员, 俱咨部先行派署。典簿、主簿、所官、录

事各员由督抚饬按擦使或提法使认真考试, 现任候补各员及刑

幕人等拔取资格程度相当者分别咨部派署用。”[1] 中国的先

贤们引入这个概念之际未必对西方所以提出司法职业化有过

多的思考，而只是出于经世济用富强国家的考虑来引入的。

而在西方人看来，法律并非王之号命，法学也非刑名法术之

学。西塞罗认为：法（jus）的始端应导源于法律，因为法律

乃是自然之力量，是明理之士的智慧和理性，是合法和不合

法的尺度。[2]运用法律化解社会纠纷的活动就是司法活动。

法律的繁佚与司法过程的高度形式与程式化，本身就要求从

事司法活动的主体必须经过专业的训练，培养程式化的思维

，从而娴熟地运驾于司法活动过程之中。正见与此，才有查

士丁尼大帝亲自主持为其国中研习法律的学生编撰教材。故

职业化与司法活动是无法分开的，达不到职业化要求，便不

能算作司法活动，因为它没有权威性并还有可能玷污法律的

威信。笔者绝对赞同我国司法职业化发展的进程，但必须说



明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十分形而上学的观点，这些

观点的作用不是要把中国引向正确的路径，而是在妨碍真正

司法职业化在我国的形成。 二 、不切实际的僵化考虑：职业

化中的形而上学观点评析 目前有种理论倾向，即呼吁在国家

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的报考要求中把非法学专业的人员排除出

去，让司法考试在入口的“原料”上就保持纯正，以期获得

更为纯正的“产出”。一本名曰《律师制度改革热点问题研

究》的著作中，此间倾向尤为明显：“（司法考试）对法学

专业和非法学专业一视同仁，目的在于扩大选拔法律人才的

范围，体现司法考试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是否允许非法学

专业的人员参加司法考试？这非常值得商榷。⋯⋯法律工作

不仅仅需要特定的技能和知识，还要求法律工作者必须有深

厚的法律观念、科学的法律思维方式以及工作所需的各种辅

助知识。”[3] 作者按照其思路继续展开：“要培养一个合格

的法律专业人才，首先要对其进行哲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、

语言学等方面知识能力的培养，形成法学的价值论、方法论

，了解法律形成与发展的历史，充分认识到法律在人类发展

中的作用，理解法律的各项基本原则⋯⋯培养对立法、司法

、守法的理解和应用能力。可见，只有形成法的价值论与方

法论的高度统一，才具备了从事法律职业的基础。没有经过

正规法学专业教育的人员，尽管他们可以将法律条文倒背如

流，仍然难以理解法律的内在精髓，获得法律的思辩能力，

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形式的法律工作。因此，应

当承认法学专业教育的必要性与理性，坚决抛弃使用主义观

念，从建设适应未来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的法律职业队伍出发

，将参加法律执业资格考试的条件限定在法学本科学历的范



围内，排斥非法学专业学历人员参考。”[4] 且先不论作者摆

出的大原则式、教条式的培养要求可以适用于制订多少个学

科门类的培养计划之中，就中国目前法律职业本身要求而论

，作者的论述就显得十分矫情而不切实际。 首先，作者的理

论前提即把中国目前高校法学教育视为一种完美的抽象载体

。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真能很好地给予学生以“深厚的法律

观念、科学的法律思维方式以及工作所需的各种辅助知识”

以及“哲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、语言学等方面知识能力的培

养”吗？苏力先生对这个问题很早就产生了疑问。他认为目

前院校的法学教育存在两个突出问题：其一，“理论脱离实

际仍然是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重大而急需解决的问题”；

其二，“对学生能力培养不够，而比较注重所谓‘知识’的

传播”。[5]所以现实就是我们的高校并不能很好地达到作者

“设想”之所能达到的培养水平。说明作者结论的理论前提

便是站不住脚的。 其次，作者在论述中表现出一种对“法学

专业”近乎非理性的崇拜，认为只有法学专业的学生才可以

“理解法律的内在精髓，获得法律的思辩能力⋯⋯适应社会

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形式的法律工作”。这种“只有⋯⋯才”

的理论推导模式出现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，若非出于疏漏便

只能出于对事物非理性的崇拜。众所周知，我国高校数量众

多，水平参差不齐①，在目前法学专业日趋火暴的趋势下，

绝大部分高等院校都建有自己的法学专业。许多刚刚从专科

档次挣扎出来进入本科层次的院校也匆匆忙忙拉起班子开设

法学专业从而面向社会进行招生。到这些学校的学生毕业时

，均会被打上“法学本科教育”的烙印。这里笔者绝非对此

类学校的学生有其他意味，并相信他们通过自己努力一定可



以成为中国法学的中坚。但是正是基于类似道理，作者又何

以断定那些非法学专业的学生，包括北大、清华等一流学府

中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就一定“难以理解法律的内在精髓，获

得法律的思辩能力，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形式的

法律工作”而必须加以排斥呢？此非形而上学的观点又为何

物？ 再次，作者的观点也极大地渲染了一种教育歧视观。在

中国目前的高考制度以及录取后专业调配校方决定的体制的

存在，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成绩不差确无法进入自己心仪的专

业。一考定终生、服从专业调配，这是很多经历过高考的人

的切身感受。高校学生的“转专业”一直被视为高校教学管

理改革的深水区，不少高校都不敢越雷池，这其中涉及到机

制、公平等多方面的因素，也让“转专业”成为很多大学生

心中遥远的梦想。[6]按照上述思路，若一旦未能在本科阶段

顺利进入法学专业，是否意味着法律职业的梦想永远破灭，

而无论个人在日后如何弥补。教育本身是为了提供发展机会

的平等而非产生新的不平等。 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法

学专业背景的单一限制并不能带来所设想的司法职业化进程

的发展。司法职业进程是项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，包括司法

实践层面、教育层面、社会观念层面等多个环节，并且从教

育的特性及目的来讲，太过专一的人才培养方式是不切合其

本身要求的。宽学路的输入并不妨碍对法律精深的理解，反

而更能激发研习的火花。美国大学的法学院均以本科教育的

结束为起点，在进入法学院学习之前，学生本科阶段均为其

他专业。以在OJ辛普森杀妻案中担任的公诉人的马西娅克拉

克（Marcia Clark）为例。她在纽约的苏珊瓦格纳中学学过两

年的戏剧，课余在格林威治村专卖流行服装的商店打工，随



后返回加利福利亚，在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舞蹈

和政治科学。⋯⋯1979年在西南法学院获得了法律学位。[7]

这样复杂的学历背景，依然没有妨碍克拉克成为出色的检察

官。综上来看，《律师制度改革热点问题研究》一书作者关

于对司法资格考试设立专业背景限制的观点在目前的中国既

是不切实际的又是建立在未仔细分析司法职业化的内在涵义

基础上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推断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